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强制退出的具体操作方法

一、除名
（一）除名操作
1.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数据维护”功能，在被除名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字段里增加“该市场主体被登记机关除名，不得从事与清算或注销无关的活动，待注销”字样。
2.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不适宜名称维护”功能，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代替市场主体的名称。
3.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被除名的市场主体营业执照作废。
（二）除名恢复操作
1.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数据维护”功能，将被除名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字段里中的“该市场主体被登记机关除名，不得从事与清算或者注销无关的活动，待注销”字样删除。
2.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不适宜名称维护”功能，删除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代替市场主体的名称。
3.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企业开办一窗通”、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补办营业执照。
二、依职权注销
（一）依职权注销操作
1.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数据维护”功能，在依职权注销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字段里增加“该市场主体被登记机关依职权注销，但其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字样。
2.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注销登记程序进行注销登记操作，其中“清算组成员《备案通知书》文号”填写该市场主体《依职权注销市场主体决定书》文号；“公告报纸名称”填写“费县人民政府网站”；“注销说明”填写该市场主体《依职权注销市场主体决定书》相关内容；“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填写该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相关信息；“提交材料”上传该市场主体的《依职权注销市场主体决定书》，信息填写完成后，即可进行注销登记操作，操作完成后视为该市场主体被依职权注销。
（二）依职权注销操作恢复
1.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数据维护”功能，将被依职权注销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字段里中的“该市场主体被登记机关依职权注销，但其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字样删除
2.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进行撤销注销登记操作，操作完成后，视为撤销依职权注销，该市场主体名称已经被其他市场主体使用的，只恢复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再保留该名称，市场主体需申请名称变更。
备注：强制退出的具体操作方法，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业务系统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强制退出相关格式文本由费县市场主体强制退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印发。

